國立高雄大學第三十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105年06月14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10分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五樓中型會議室

主席：陳學務長月端
出席：陳院長志文、歐主任馨雲、章主任順仁、洪主任碩延、李主任京保、孫主任美蓮、廖院長義銘(請假)、謝主任志鵬、賴主任恆盈、周主任伯翰、莊院長寶鵰、許主任聖章、劉主任信賢、王主任凱、蔡主任明憲、李所長揚(請假)、孫院長士傑、吳主任宗芳、鄭主任秀英、余主任進忠、黃所長士峰、楊主任文仁、王院長宗櫚、梁主任明正、林主任秋良、謝主任永堂、殷主任堂凱、楊主任鈞池、耿主任紹勛、翁主任銘章(請假)、學生代表（學生議會、學宿會、畢聯會各一名及學生會二名(請假)）
列席：王組長美玲、莊組長琇惠、翁組長群儀、王組長政宏、馮組長瑞陽、蔡秘書秀娟
主席致詞：略
1、 討論事項
提案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

案　由：有關修訂「國立高雄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」部分條文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說　明：
1、 依據教育部105年5月6日臺教高(四)字第1050062753號函建議增加評量機制，故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部分條文。
2、 檢附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之要點（詳附件一）。
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發布實施。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
案　由：有關修訂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管理要點」第五條：「考核等第區分為優等、甲等、乙等、丙等及丁等，..........」，文內宿舍幹部等第助學金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　明：

一、將要點內考核等字樣，更改為評量，以符實需。
二、配合本校「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辦法」，將本校宿舍幹部服務績效考核表，改為生活服務學習評量表（詳如附件二）。另將考核更改為評量。
三、宿舍幹部評核，依需求改為每學期實施乙次，以利評核工作遂行。
四、配合本校「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辦法」修訂。將宿舍幹部工讀金時數，改為助學金金額，每一級距2,000元，以符實需。
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發布實施。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。   

参、學務工作報告。
肆、臨時動議
提案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理學院
案　由：近觀社會族群歧視言論，建請學務處推動反歧視宣傳活動，建立友善校園，提請討論。
說　明：
1、 鄭秀英副院長提議：希望學校能推動反歧視宣傳活動，建立友善校園。
2、 賴恆盈主任建議：

(1) 建立基本規範。
(2) 要有專責組織，該組織需同時處理老師、學生及行政人員的事件，才能有一致性的標準。

(3) 要有後續追蹤處理，建議可送考績委員會。
3、 余進忠主任建議：將反歧視議題排入大學入門、高大卓越講座等課程。
決  議：
一、(一)本次學務會議視為反歧視任務編組的會前會，會後由學務長與主任秘書共同討論後續如何進行。
(二)下次學務會議做後續報告。

二、105學年度第1學期即將反歧視議題納入大學入門、高大卓越講座等課程。
提案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課外組
案　由：有關修訂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」部分條文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　明：為使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更趨完善，擬修訂本辦法。
決　議：本次撤案，下次再議。
伍、散會(同日1：10分)。
PAGE  
2

